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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5/2021_2022__E8_B4_A2_

E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15844.htm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政策

等问题的通知(财综[2006]48号 2006年11月7日)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土资源厅（国土环

境资源厅、国土资源局、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房屋土地

资源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国土资源局，中

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

城市中心支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 根据《国务院关于深

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和《国务院

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号）的有

关规定，为了进一步保护耕地，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加强土

地调控管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现就调整新增建

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政策等问题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明

确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范围 新增建设用地为农

用地和未利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

费，由市、县人民政府按照国土资源部或省、自治区、直辖

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核定的当地实际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相

应等别和征收标准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征

收范围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含建制镇）建设

用地范围内的新增建设用地（含村庄和集镇新增建设用地）

；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含建制镇）、村庄和集

镇建设用地范围外单独选址、依法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



得的新增建设用地；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移民迁建用地

占用城市（含建制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经批准超出

原建设用地面积的新增建设用地。 因违法批地、占用而实际

发生的新增建设用地，应按照国土资源部认定的实际新增建

设用地面积、相应等别和征收标准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

偿使用费。 二、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等别

和征收标准 从2007年1月1日起，新批准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

有偿使用费征收标准在原有基础上提高1倍，提高后的新增建

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标准详见附件1。同时，根据各地

行政区划变动情况，相应细化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征收等别，细化后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等

别》详见附件2。 今后，财政部将会同国土资源部根据国家

土地调控政策需要，结合各地基准地价水平、耕地总量和人

均耕地面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状况，适时调整新增建设

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等别和征收标准，并向全社会公布

。 三、调整地方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分成管理方式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标准提高后，仍实行中央

与地方30：70分成体制。同时，为加强对土地利用的调控，

从2007年1月1日起，调整地方分成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

使用费管理方式。地方分成的70%部分，一律全额缴入省级

（含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下同）国库。 四、

加强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管理 新增建设用地土

地有偿使用费由国土资源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

源管理部门在办理用地审批手续时负责征收，由财政部门负

责征收管理，由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以下简称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



员办事处）以及省级财政部门共同负责监督解缴。 国土资源

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在办理用地审

批手续时，应当开具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缴款通知

书，通知申请办理新增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的市、县人民政府

在规定的时间内依法足额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同时将缴款通知书抄送财政部、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

员办事处以及省级财政部门备查。缴款通知书应明确新增建

设用地的地类、面积、适用的征收等别、征收标准以及应缴

纳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具体数额。 市、县人民政

府在收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开具的缴款通知书后，应当及时

通知市、县财政部门填写一份“一般缴款书”，将应当缴纳

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全额就地缴入国库。市、县

财政部门在缴款时，“一般缴款书”中收款单位栏填写“财

政部门”，预算级次填写“中央和省级共享收入”，收款国

库栏填写当地实际收纳款项的国库名称；填写预算科目时

，30%填列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03013301目“中央新增建设用

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入”科目，70%填列政府收支分类科

目103013302目“地方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入”科

目。国库部门办理缴库手续后，将加盖国库印章的“一般缴

款书”第 四、五联退市、县财政部门。市、县财政部门将收

到的“一般缴款书”第四、五联分别报送省级财政部门和财

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备查。已经实施非税收入收

缴管理制度改革的地方，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缴

库方式，按照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的有关规定执行。

市、县财政部门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可以从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财政性资金中列支，并填列政府



收支分类科目2120899项“其他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支出”等相

应科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